
摄影师意外丢失婚礼视频

2024年12月， 张赛与陈倩商
定举办婚礼。 同时， 他们与摄影
师林铭签订一份详尽的摄影服务
合同。 合同约定林铭作为独家摄
影师， 全程记录他们从婚礼筹备
到正式典礼的每一个珍贵瞬间，
并将其制作成精美的婚礼纪录
片。 为确保服务质量， 他们提前
支付1万元预付款， 约定验收成
品后再支付剩余的5万元报酬。

婚礼当天， 林铭用专业的设
备和娴熟的技术记录下张赛与陈
倩交换戒指、 亲友祝福等一个个
温馨的场面， 两位新人沉浸在幸
福中， 并期待此后能重温这些美
好回忆。

然而， 在婚礼结束后， 林铭
没有立即将拍摄的素材进行备
份， 而是带着全套摄影设备和这
些原始素材参加朋友的聚会。 聚
会中， 林铭饮酒过量。 在醉醺醺
的返家途中， 他竟将装有全部婚
礼影像资料的摄影包遗失。 第二
天酒醒后， 他惊慌地发现这一情
况， 虽经多方寻找亦未能找回。

林铭将摄影包丢失的过程
告 知 张 赛 ， 张 赛 难 以 接 受 这
一现实。

受害人主张精神损害赔
偿获支持

面对无法挽回的损失， 张赛
和陈倩要求林铭退还1万元预付
款， 并提出1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
偿请求。他们认为，婚礼是其人生
中不可复制的重要时刻， 这些影
像资料具有无法估量的情感价值
和精神意义。 而林铭的严重过失
行为不仅构成违约， 更给他们造
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为此，他们
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林铭承担违
约责任并向其赔偿精神损失。

庭审中， 林铭只同意退还预
付款， 拒绝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 辩称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
相关条款， 且精神损害赔偿在违
约之诉中缺乏法律依据。

法院认为， 双方争议的焦点
是在这起丢失婚礼摄影索赔合同
纠纷中， 当事人能否主张精神损

害赔偿？根据传统合同法理论，违
约责任主要针对财产损失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通常属于侵权责任
范畴。但是，《民法典》第996条规
定打破了这一界限， 明确在违约
行为同时侵害人格权并造成严重
精神损害时， 受害人可以在违约
之诉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本案中， 婚礼影像作为记录
人生重要时刻的特殊载体， 确实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 其灭失给张
赛和陈倩造成的精神痛苦也是客
观存在的。 依据在案证据证明的
事实， 法院于近日判决林铭向原
告退还1万元预付款， 并向其支
付6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

违约行为同时侵害人格
权， 可一并追究违约责任及
精神损害赔偿

法院在审理本案类似案件
时， 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首先要认定违约事实， 本案中林
铭确实因重大过失导致合同无法
履行， 构成根本违约。 其次要评
估损害后果的特殊性， 婚礼影像
不同于普通商品， 其承载的情感
价值和纪念意义难以用金钱衡
量 。 最后还要权衡行业风险分
配， 要求摄影师对具有人格意义
的拍摄对象承担更重的保管义
务， 符合行业特性和社会期待。

就本案而言， 双方之间产生
的争议最终以法院的判决而告
终， 其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几方
面体现：

一是违约行为与精神损害赔
偿的法律关系

在传统民法理论中， 违约责
任与精神损害赔偿长期被视为两
个相对独立的法律范畴。 违约责
任主要关注合同义务的违反及其
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 而精神损
害赔偿则通常归属于侵权责任领
域。 这种理论分野导致司法实践
中长期存在一个困境： 当违约行
为同时造成受害人精神损害时，
受害人往往需要在违约之诉和侵
权之诉中作出艰难选择。 《民法

典》 第996条规定的出台， 打破
了这一理论壁垒， 开创性地规定
在违约行为同时侵害人格权并造
成严重精神损害时， 受害人可以
在违约之诉中主张精神损害赔
偿。 这一立法创新体现了现代民
法对人格权保护的高度重视， 也
反映了法律对社会生活中新型权
益保护需求的及时回应。

本案中， 林铭的违约行为具
有典型性。 作为专业摄影师， 其
不仅违反了妥善保管拍摄素材的
合同义务， 更因其重大过失导致
当事人永久失去了记录人生重要
时刻的珍贵影像。 这种损失远非
单纯的经济损失所能涵盖， 它直
接关涉新人人格尊严和情感利
益。 婚礼影像作为具有人格象征
意义的特定物， 其价值主要体现
在精神层面。 林铭酒后遗失素材
的行为， 既构成对合同义务的违
反， 又侵害了新人对婚礼影像享
有的人格利益， 完全符合 《民法
典 》 第996条规定的适用条件 。
这一条款的确立， 为类似案件中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提供
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是婚礼影像的人格权属性
分析

婚礼影像作为本案的核心争
议对象， 其法律属性的认定直接
关系到精神损害赔偿是否成立。
从法律性质上看， 婚礼影像不同
于普通物品， 它承载着特定的人
格利益和情感价值。 首先， 婚礼
作为人生重要仪式， 其影像记录
具有不可重复性。 每一帧画面都
凝固着新人的情感体验和家庭记
忆， 这种精神价值远超过影像载
体的物质价值本身。 其次， 从社
会普遍认知来看， 婚礼影像被视
为婚姻关系的物质载体， 与当事
人的人格尊严和家庭幸福密切相
关 。 最后 ， 从权益保护角度考
量 ， 承认婚礼影像的人格权属
性， 符合法律保护婚姻家庭的价
值取向。

《民法典》 将具有人格意义
的物品纳入人格权保护范围， 体
现了立法者对精神价值的尊重。
在本案中， 婚礼影像的遗失不仅
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更实质
性地损害了新人对其婚礼记忆的

保有权利。 这种损害直接作用于
新人的精神世界， 造成难以弥补
的情感创伤。 林铭作为专业服务
提供者， 理应预见到婚礼影像对
客户的特殊意义， 并采取最高标
准的保管措施。 其酒后遗失素材
的行为 ， 既违反了专业注意义
务， 也漠视了客户的人格权益，
具有明显的可责难性。 因此， 认
定婚礼影像具有人格权属性， 并
在此基础上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请
求， 既有法理依据， 也符合社会
公平正义观念。

三是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司
法裁量

在具体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
额时， 法院需要综合考虑多重因
素 。 首先是损害后果的严重程
度。 本案中， 婚礼影像的永久性
灭失造成新人永远无法重温人生
重要时刻， 这种精神痛苦具有持
久性和深刻性。 其次是违约方的
过错程度 。 林铭作为专业摄影
师， 应当知晓婚礼影像的不可复
制性， 却在酒后疏于保管， 其过
错程度明显高于一般过失。 再次
是损害的可预见性。 婚礼影像对
客户的精神价值是行业常识， 林
铭完全应当预见到遗失可能造成
的严重后果。 最后还要考虑当地
经济水平和行业特点， 确保赔偿
金额既能弥补受害人损失， 又不
至于对行业发展造成不当影响。

《民法典 》 第996条规定的
实施， 对婚庆服务等行业提出了
更高的注意义务要求。 服务提供
者不仅要履行合同约定义务， 还
需对服务对象的人格权益保持高
度敏感。 就本案而言， 支持新人
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既是对个
体权益的救济， 也将推动行业服
务标准的提升 。 在具体裁量时，
法院可能会参考类似案例的赔偿
标准， 结合本案具体情况， 确定
一个既体现损害严重性， 又考虑
责任方承受能力的合理数额。 这
种裁量既要避免 “象征性赔偿 ”
导致权益保障不足 ， 也要防止
“惩罚性赔偿 ” 造成利益失衡 ，
最终实现个案正义与行业发展的
有机统一。

（文中人物系化名）
王利平 律师

法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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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范生福 （化名） 在咨
询时说 ， 他的劳动合同到期
后， 公司虽未与他续订书面劳
动合同， 但他一直在原岗位上
班， 公司也以原来的工资标准
向他发放工资， 至今已经2个
月了。 可是， 公司一直不提续
订劳动合同一事。

他想知道 ： 在这种情况
下， 能否要求公司续订书面劳
动合同？ 如果因要求续订而惹
恼公司， 公司让他立即走人怎
么办？

法律分析
一方面， 范生福有权要求

与公司续订书面劳动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
解释 （二）》 第十一条第一款
规定： “劳动合同期满后， 劳
动者仍在用人单位工作， 用人
单位未表示异议超过1个月 ，
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以原条件
续订劳动合同的， 人民法院依
法予以支持。” 据此， 劳动合
同期满后， 劳动者仍在用人单
位工作， 用人单位在1个月内
有权提出异议， 立即终止劳动
合同 ， 并依法支付经济补偿
金； 倘若用人单位未做任何表
示且超出了1个月， 那么， 在
劳动者要求依照原条件续订劳
动合同时 ， 用人单位应当续
订。 此处的 “原条件” 一般包
括但不限于合同期限、 工资待
遇、 工作职责、 岗位级别、 休
息休假、 社会保险等。 另外，
根据该规定第二款指出， 如果
符合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情形， 劳动者有权要求用人单
位以原条件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上述规定相较之前的规
定， 对用人单位的终止权进行
了限缩， 目的在于督促用人单
位进一步提高劳动合同续签的
管理标准。 之前的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
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劳动
合同期满后， 劳动者仍在原用
人单位工作， 原用人单位未表
示异议的， 视为双方同意以原
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一方
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对比新旧两个
规则 ， 可发现有以下两个变
化： 一是新规则明确了用人单
位的异议期限为1个月， 而旧
规则未明确异议期限。 二是按
照新规则， 用人单位在异议期
满后有续订劳动合同的责任，
如果用人单位以劳动合同到期
为由终止的， 构成违法终止；
而按旧规则， 则推定双方之间
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任何一方
都可随时提出终止劳动关系，
且属于合法终止。

本案中， 在双方订立的劳
动合同到期后你继续在原岗位
工作且已满2个月， 范生福此
时有权要求公司按照上一份劳
动合同约定的条件， 续订劳动
合同。 如果公司不续订的话，
就属于违法， 范生福有权要求
公司支付未续订书面劳动合同
的二倍工资。

另一方面， 在范生福提出
续订劳动合同时， 如果公司拒
绝续订且让范生福立即离职的
话， 那就构成违法终止劳动关
系， 公司需要按照 《劳动合同
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 承担支
付赔偿金或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的后果。 潘家永 律师

合同期满后继续用工
职工可否要求续订合同？

编辑同志：
我与丈夫段某于2020年初登记结婚， 婚

后初期感情尚可。 但是， 随着婚姻生活中双
方相互了解的深入， 二人性格以及生活习惯
的差异逐渐凸显且无法调和。 更令人气愤的
是， 段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婚外异性存
在不正当关系， 且该婚外异性已怀有4个月
身孕。 根据段某书写的3份悔过书、 与第三
者的微信记录等证据， 我想通过诉讼结束这
段婚姻。

请问： 作为无过错方， 我能同时要求对
方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费吗？

读者： 白香倩 （化名）

白香倩读者：
段某的行为虽未构成重婚或与他人同

居， 但通过现有证据， 均可以证实其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存在与其他异性有不正当关系
的事实， 该行为是对夫妻忠诚义务的严重违
反， 足以对夫妻关系中无过错方造成心理和
精神上的严重损害。 鉴于段某对此存在重大
过错， 你提出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等
诉讼请求有充足的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 “有
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
请求损害赔偿： （一） 重婚； （二） 与他人
同居； （三） 实施家庭暴力； （四） 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 ； （五 ） 有其他重大过错 。”
该规定中的第五项为兜底条款， 这一条款扩
大了离婚过错的认定范围 ， 比如 一 方 长 期
出轨 、 赌博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等 ， 都可以
认定为是 “其他重大过错” 行为， 无过错方

可以通过确认对方侵害配偶权的方式来获
得法律救济 ， 即主张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

这里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
神损害赔偿。 其中， 物质损害赔偿以全部赔
偿为原则， 结合过错方的过错程度、 造成的
损失大小等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 而精神损
害赔偿则应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
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 司法实践中， 法官通
常会综合多项因素进行酌情判定， 比如过错
行为的行为方式、 过错程度、 社会影响、 无
过错方的受损情况， 以及夫妻双方的财产状
况、 实际履行能力等， 赔偿金额应达到惩教
相结合的效果。

张兆利 律师

一方婚内出轨，离婚时无过错方可主张哪些赔偿？

张赛与妻子陈倩结婚当天， 聘请摄影师林铭为他们的婚礼进行全程录像。 不料， 林铭
醉酒后遗失所有影像。 张赛要求林铭赔偿精神损失， 林铭却只愿退还预付款。 在这种情况
下， 法院该如何判决？

摄影师丢失婚礼视频
需赔偿精神损失吗？


